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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行政長官普選辦法，不是一個完全開放的議

題，而須遵守有關的法律規範，這個法律規範就是

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依法落實

普選的原則問題上，中央和特區政府都不可能有退

讓的餘地。如果香港一些人硬要離開普選的法律規

範另搞一套，搞政黨提名、公民提名等不符合基本

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方案，必須承擔葬送和扼殺

香港普選的全部責任。

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制定普選辦

法的規範，以下四點必須遵守：第一，普選制度要

符合基本法的根本宗旨和立法目的，尤其要符合基

本法關於政治體制規定的原則，必須尊重中央對普

選問題的主導權和決定權。第二，要符合基本法第

45條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具體規定，行政

長官提名委員會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

的現行規定組成。第三，要正確理解和堅持基本法

和人大決定規定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制度：一是提名

委員會是唯一的提名主體；二是提名委員會應當參

照基本法附件一規定的選舉委員會組成；三是提名

委員會提名是機構提名。第四，要符合基本法附件

一第七條及其有關解釋的規定，行政長官普選辦法

必須嚴格按照「五步曲」法定程序制定。

「不以規矩，不成方圓」。制定普選辦法，只要遵

循已定的法律規範，行政長官普選是不難落實的。

如果離開法律規範，普選就必然走彎路甚至走上絕

路。香港過去政改的經驗教訓已經說明：不按基本

法規範推行政改，就會令政改夭折，2005年政改方

案胎死腹中就是一例；而按照基本法規範推行政

改，政改就會成功，2010年政改方案通過亦是一

例。2017年特首普選，必須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

教訓。

其實，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符合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決定，這是一個講法治的社會不應成為

問題的問題。香港當前所面臨問題的實質，是要不

要堅守法治的問題，而不是要不要民主的問題；是

要不要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軌道上理

性討論普選、維護香港穩定的問題，而不是要不要

尊重某些人意願的問題。在是否按照基本法和人大

決定規定辦事的問題上，中央和特區政府都不可能

退讓，否則，就是「自毀長城」。

有人質疑中央堅持依法辦事是對落實香港普選缺

乏誠意，這顯然是沒有道理的。人們倒是要反問：

那些執意背離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另搞一套的人，是

否企圖藉普選奪取香港的管治權，將香港變為獨立

和半獨立的政治實體，以作為西方勢力的代理人影

響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進行戰略牽制？質

疑中央誠意的人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相關新聞刊A8版)

2名社民連成員前年4月出席港鐵活動，衝

上台撒溪錢及搶走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

汝樺的咪叫口號，2人原審時被裁定在公眾

地方擾亂秩序罪成，上訴後獲改判較輕罪名

及罰款。律政司及2人同時上訴至終審法

院，終院昨頒下判詞一致裁定2人無罪。事

實上，本港的《公安條例》執行多年，一直

發揮㠥保障社會治安的作用。終院判決帶來

了兩個不良後果：一是令檢控部門將來對類

似的擾亂公眾秩序行為作出檢控時，可能會

出現無所適從的情況；二是向社會傳達出錯

誤的訊息，就是違法行為不用負上刑責。終

院在作出判決時理應顧及社會後果和公眾利

益，以免令社會承受沉重代價。

針對近年嚴重的暴力衝擊事件，當局一般

會引用「普通襲擊」、「非法集結」及「公

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三條罪去追究違法

人士。這三條罪都指向不同的罪行，有明確

的區分。終院以2名被告擾亂行為過程只有

約一分鐘，並且沒有證據顯示有人有意圖阻

止頒獎禮進行，或導致任何人破壞社會安寧

為由，全盤推翻有關控罪，並指控方應以普

通襲擊罪名來控告兩人。然而，2人當日公

然搗亂會場，破壞活動進行，違反了「公眾

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罪，有現場賓客和港

鐵職員作證，豈能以時間短為由否定？而終

院在判決中就擾亂秩序行為加上多項前提和

條件，是否與過去案例相符？又會否對將來

檢控工作造成混亂？顯然，終院的判決未有

考慮到有關問題。

法治是維持本港社會繁榮穩定的基石，但

近年卻屢屢受到激進示威者和政客的衝擊。

一些示威人士對政府施政稍有不滿，就動輒

以違法衝擊的手段去反映訴求，部分人士更

將反政府的違法抗爭視作「免罪金牌」，連

警方的檢控都不予理會，更反過來指責警方

是政治打壓，這些歪風絕不可長。現在，終

院對於違法行為以一些技術上的原因免除有

關人士刑責，變相是削弱了《公安條例》武

功，結果只會令激進人士愈加有恃無恐。

令人憂慮的是，這次終院的判決附和了

「佔中」鼓吹者的說法，令外界誤以為犯法

成本極低，對社會造成極惡劣的影響。公眾

期盼法庭促進社會整體利益，但若法官不理

社會影響，不但損害公眾利益，而且嚴重損

害法庭的形象，終院理應檢討及自我糾正有

關判決。

(相關新聞刊A19版)

落實普選有規範 議題並非全開放 終院判決帶來不良後果

四叔捐地博愛建院舍
冀縮長者輪候時間 料2,000宿位2017年底啟用

非牟利無豪華位政府歡迎按程序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本港資助安老院舍宿
位長期不足，現時就有近3萬名長者輪候。有安老服務
界人士及團體表示，㞫地捐地發展長者護養及護理院舍
的做法，有助鼓勵其他地產商仿傚。惟人口老化帶來長
者服務需求急增的挑戰，而政府最快到2017年才可提供
大量資助安老院舍宿位，直言2017年前的宿位輪候時
間，可能繼續延長至8年至10年。他們促請政府應長遠
規劃長者服務，絕不能再以「快餐式供應」解決問題。
㞫地在主席李兆基贊助下，捐出屯門一幅10萬呎地皮

予博愛醫院興建資助長者護養及護理院舍。本港安老服
務協會主席陳志育、「爭取資助院舍聯盟」召集人林禮
勝，及博愛醫院前董事局主席湯修齊，均歡迎㞫地捐地
的做法，亦認為有助鼓勵其他地產商仿傚。

須配合地區需求免失衡

本身經營私人院舍的陳志育表示，政府未有長遠規
劃本港長者服務，導致社會未能預留足夠專門興建院
舍的用地，坦言短期、個別性的供應未必可以顯著縮
短輪候時間。他說：「需要入住護養及護理院舍的長
者，都是身體比較弱，不少長者未等到安排入住便已
離世。」他指出，博愛醫院計劃興建2,000個宿位的院
舍，是相當龐大的項目，但最多長者輪候的地區卻集
中於黃大仙、觀塘及沙田區，建議院方需要配合地區
需求、交通配套等問題，避免出現供求失衡。
林禮勝指出，目前輪候宿位的長者有3萬人，平均輪

候時間超過3年，最長可以長達6年，「2017年，政府可
提供2,000個資助安老院舍宿位，博愛醫院亦新增2,000
個宿位。可是，2017年前的新增供應卻是零，是個斷
層，估計2017年前的輪候時間會隨人口老化而大幅延長
到8年至10年」。

林禮勝直言政府不能再以「快餐式供應」解決問

題，「政府已掌握人口老化的數據，理應摒棄見步行

步的思維模式，制定長者服務發展藍圖」。他建議，政

府短期可考慮改建空置校舍，及改變空置政府用地的

土地用途，以穩定每年的宿位供應量。

對於院舍未來的設計及提供之服務，湯修齊建議提

高院舍至高度護理程度，如增加心理醫生、物理治療

師的人手，另亦應加設日間護理的元素。他指，多元

化的活動及空間設計可以營造和諧舒適的全家感覺，

「現時，逾半數入住長者護養院及護理安老院的長者，

患有腦退化症，故需要特別加護照顧及輔導」。

安老界促訂長策
勿「快餐式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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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出的地皮位於㞫地興建的豫豐花園對面，鄰近
青山公路輕鐵站，現時用作收費露天停車場。

李兆基向㞫地作為補償的1.07億元，乃根據獨立測計
行對全幅土地之估值報告，及政府實施於同類土地之
收地補償金額，取其較高者（即獨立估值報告）作為
捐助依據。

業界：可為㞫地項目增值
翻查資料，地盤現規劃為「住宅（丙類）」、「住宅

（丁類）」及「政府、機構或社區」，佔地107,627平方

呎，㞫地分別於2008年及2011年曾申建低密度住宅，
但2008年方案被城規會拒絕，2011年方案則最終撤
回。由於㞫地於福亨村路以南尚有一幅佔地16.5萬方
呎地皮，已批建低密度豪宅，提供115伙，有業界人
士指，㞫地捐地，或希望加快地區規劃，為同區項目
增值。

博愛：將申社署基金興建
博愛醫院董事局回應，感謝李兆基贊助地皮，院舍

建築費用將申請社署獎券基金承擔，博愛醫院董事局

會負責項目規劃，管理及以非牟利模式營運。博愛醫
院將對計劃進行技術性研究，進行工地勘察、地形測
量、環境及交通影響等評估。
此計劃需要改變土地用途規劃及修改土地契約，將

根據技術性研究報告及相關部門要求，決定最多可興
建長者住宿名額，亦會稍後與社署商討政府資助長者
宿位名額，及私家位名額，項目預計最快於2017年底
完成入伙。

純官讚捐地是好事
博愛醫院將會成立督導/管治委員會監察計劃推

行、管理（包括風險管理）及服務質素。成員包括博
愛醫院董事局代表、㞫地代表、亦會邀請安老事務委
員會代表、社福界及醫療護理界翹楚和社區人士出
任。同樣於新界持有大量農地的新世界發展，主席鄭
家純認為李兆基做善事，捐地是好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㞫地主席李兆基昨公布將一幅位於屯門藍地福亨村路的地皮

捐給博愛醫院，興建多用途社會福利設施，將分階段興建長者護養及護理院舍，估計最多可

提供2,000個長者宿位，認為有助縮短長者輪候護養及護理宿位情況。李兆基會向㞫地作出

1.07億元的現金捐助，以補償地皮的價值。

社會福利署的安老院
舍照顧服務，旨在為一
些年齡達65歲或以上，

由於個人、社會、健康，及或其他原因而未能在
家中居住的長者，提供住宿照顧服務及設施。年
齡介乎60歲至64歲之間的人士亦可提出申請，但
須證實確有需要接受住宿照顧。按長者不同程度
的護理需要，社署把照顧院舍分作4類，包括最
高護理程度的護養院，其次是護理安老院、安老
院，及最低護理程度的長者宿舍。
護養院是為一些健康欠佳、身體殘疾、認知能

力欠佳，及在「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被評
為嚴重缺損而未能自我照顧起居，但在精神上適
合群體生活的長者，提供住宿照顧、膳食、起居
照顧、定時的基本醫療和護理及社會支援服務。
護養院主要提供住宿照顧予一些因健康惡化，以
致護理安老院未能提供適當照顧的長者，這些長
者暫沒需要入住療養院，接受更深入的醫療和護
理服務。
而護理安老院為健康欠佳、身體殘疾、認知能

力稍為欠佳及在「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被
評為中度缺損而未能自我照顧起居，但在精神上
適合群體生活的長者，提供住宿照顧、膳食、起
居照顧及有限度的護理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雅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陳廣盛）本港
面臨人口老化的威脅，長者護老院舍長期供不應
求，長者平均需輪候2年至3年，最長更達6年，
才可獲入住宿位。㞫基地產在主席李兆基贊助
下，捐出屯門一幅10萬呎地皮予博愛醫院興建安
老院舍，預計2017年可提供2,000個宿位，並以非
牟利模式營運。博愛醫院期望院舍大部分宿位屬
社署資助，小部分留作私家位，但強調無計劃興
建豪華私家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歡迎有
關捐地，並指當局會按適用的規定和程序處理博
愛醫院的申請。

長者輪宿位最長等6年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統計，截至今年9月30日，全

港設有127間津助安老院舍、21間合約安老院舍、
40間自負盈虧的安老院舍或護養院，以及568間私
營安老院舍（包括135間參與改善買位計劃的院
舍），合共提供76,483個宿位，當中約26,000個屬
資助宿位（包括7,516個改善買位計劃宿位）。惟
截至上月底，在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內，輪
候入住資助護養院及護理安老院宿位的長者人
數，分別高達6,392人及23,238人；而平均輪候時
間分別是37個月及22個月，最長更達6年。

四叔無要求院舍命其名
博愛醫院透露，於7月與㞫地作初步接觸，磋

商捐地建長者院舍的可行性，而根據社署規定，
院舍高度將不多於24米，初步預計可建3幢院
舍。院方又指，由於捐地屬無償性質，故毋須補
地價，院方對計劃進行技術性研究，現階段未確
定院舍建築費以及宿位名額。發言人又強調，希
望將來該院舍大部分宿位屬社署資助，小部分就
留作私家位，但院方無計劃興建豪華私家位。至
於院舍是否會以李兆基命名，院方表示，李兆基
對捐地事宜沒有提出額外要求。
勞福局回應傳媒查詢時亦證實博愛已向社會福

利署申請獎券基金撥款，在一幅將由㞫基捐出位
於新界屯門的土地上發展及營運一間安老院舍。
張建宗對有關捐地表示歡迎，「香港對安老院舍
的需求非常殷切，我們致力提供更多安老院舍。
我們歡迎有關捐地，令非政府機構可發展社會所
需的安老院舍」。他續說，政府會協助非政府機構
在其擁有的土地上，包括其獲捐贈的土地，發展
安老院舍及/或其他所需福利設施；政府亦會按適
用的規定和程序處理博愛利用獎券基金的申請。
博愛現時屬下共有4間護理安老院及1間護養院，

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789個服務名額，提供全面及
持續的護理照顧住宿服務。另外，院方亦設立8間
不同類型的長者日間服務中心，包括長者地區中
心、日間老人護理中心、長者日間中心及長者健
康支援及進修中心，為長者提供社交及康樂活動
服務、社區教育、長者教育、輔導等多元服務。

■李兆基將一幅位於屯門藍地的地皮捐給博愛醫院，興

建長者護養及護理院舍。 資料圖片
■博愛現時屬下共有4間護理安老院及1間護養院，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789個服務名

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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